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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五十二次會議 

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一 a 星 期 A ， B l r 十 時 三 十 分 在 紐 成 功 舉 行 

主 席 G e n e r a l M c N A U G H T O N (加卞大；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加拿大、中阈、哥侖比亜、法蘭西、敍利 

亜 、 烏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

會 主 義 共 和 阈 聯 盟 英 聯 王 國 、 美 利 堅 合 衆 

阈。 

(文件S/Agenda 252 ) 

二 印 度 尼 西 亜 問 題 

( a )印 度 尼 西 亜 問 題 斡 旋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

件 S / 6 4 9 ) 

三二。通過議程 

議 程 翻 。 

三三，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邇 

安全理事會印度>?^西亚問趙转旋委會各 

委 & ， 印 度 代 表 M f P P Ptllat ,射蘭 

代 表 M / " «7 H van Roijen , 律賓代表 

Major Antomo Chanco ,印度；L西亚共和阖 

Mr Alt Sastroamtdjojo , # 大 利 i i 代 

表 M r Wtlltam D Forsyth應主席請，仗 

理事會馘席。 

M r SASTROAMIDJOJO (印度尼西亜共 

和阈）印度尼西亜代表圑曾經留曹砼齄荷蘭 

代表在第二四七次會礒所發表的陳述，我們知 

道荷蘭政府頼意共同商IT以十八項政治原則 

L文件S/649，附錄拾§和捌〕爲根據的政治 

解 決 ， 深 覺 快 慰 。 本 人 在 • 向 安 ^ 事 會 發 

表陳述時〔第二四八次會議〕曾說明印度尼西 

3?人 民 謀 柳 卒 解 決 的 願 望 o 

可 是 來 有 種 種 令 人 不 安 的 徵 象 , 本 人 深 

覺不丹不向安全理事會報吿。安全理事會各理 

事都知道，Lmggadjat i協定a之所以不能持 

久，是因爲當事雙力有不同的解釋。現在似乎 

又有這種現象。據荷蘭所發出的消&,荷蘭阈 

會第二院和海外領土事務部現在已經開始對 

Renville政治原則自作解釋。這是很危險的。 

W解釋,這種行動行將在將來舉行的談判中造 

成僵持局面。 

此外還有一項也是本 人不得不請安全理事 

會注意的。雖然共和國一再提出抗議，荷蘭仍 

糠績推行它的計割，在爪哇西部共和阈原有的 

領土內成立新的阈家。雙方封於這個地區目前 

仍在爭持之中。荷蘭巳經爲共和國的這片領士 

召集了兩次會議，第三次會議定期在二月二十 

三日舉行。営地許多居民紛紛提出抗議,斡旋 

委員會經已全«到。営地人民艇續反對在未 

舉行全民表決以前，在爪哇西部成立新的國 

家。 

斡旋委員會向理事會提出的第一次臨時報 

吿書〔文件S/649 〕 附 錄 捌 第 四 段 說 " 全 民 

表決將於本協定簽訂後六個月至一年的期間內 

舉行 " 可 是 本 人 在 第 二 四 八 次 會 議 中 指 

出，在全民表決舉行以前，必須先具有若干至 

今 尙 未 實 現 的 條 件 沒 有 遭 受 威 嚇 和 壓 迫 的 

危險，新聞、言論集會行動等自由。此外， 

在 M r Graham所提及〔第二四七次會饑〕ffj 

取 決 於 選 票 而 不 取 决 撣 的 一 能够實現以 

前，某幾種條件Jkf須具備。本代表圑敢肯定地 

說，這幾種條件現在並不存在。 

美利堅合衆阈代表曾〔第二五一次會議〕 

明白說明美國對這項閬題的立場，本代表H 

聽到他所發表的有力言論，覺得無限典奮和快 

mo颺於在舉行全民表决以前所應具備的條 

件，美國代表的意見典本人完全相同，本人非 

常高典。本阈政府的一切行動始終以謀求和平 

糊 錢 理 事 會 î B s œ 錄 , 第 m m - m b 

處岀版，第三十四頁< 

見，"和牛方法"就是指在會議棹上鞔判商討而 

言。根據這個標準，强:â某一方面接受對方意 

旨的企圖1Ê不是以和平方法獲致解決。 

本人懇切希望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將本人M 

於爪哇西部的陳述和美阈代表所發‧ ̂ 的正確言 

論同時加以4盧。 



本人願意再向安全理事會說明本國政府的 

立場r卩度厄西亜共和國已經答應按照安全理 

事會各決議案所揭橥的精神，履行協定。可是 

本代表阒所耍求於安全理事會的是c本阈政府 

有迅速履行諾言之可能的各項保證爲了這種 

目的，我們希望當事雙方能够一如美阈代表所 

言，立卽開始ife訂政治解决。 

中華民國代表在昨日向安全理事會發表 

^見時〔第二五一次會議：]，曾提出具體建 

議，本代表圑極爲感謝。他所發表的關於未經 

全民表決遽爾成立新國家的意見，他所憂盧的 

十八項政治原則可能引起不同的釋解一點，和 

他所提出的加强斡旋委員會權力的諝求，都是 

我們意見的反映，他主張授權榦旋委員會在當 

事雙方對十八項,如有不同的解釋的時候镥住 

仲裁，這是非常入If入理的請求。我們向中國 

代表致謝，並誠懇希望安全理事會接受中國代 

表所提m的建議，在印度尼西亜實現和卒和正 

義。 

一直到今天，加拿大決議草案〔文件S/ 

678〕是安全理事會所收到的唯一決草案， 

我們願意表明PP度尼西亜對該决«草案的規定 

大致贊成。可是，該決議草案並不能完全滿足 

我們的耍求。我們自始卽耍求將仲裁的權力技 

予斡旋委員會。如果這一點辦不到，我ffil希望 

將中國代表所提出的建議作爲對加拿大决議草 

案的修正案。如果做到這一步，迅速解決印度 

尼西亜問題的初步條件卽已具備。我們極希望 

獲得迅速解決，我ffîl希望安全理事會擴大斡旋 

委員會的權力，俾該委員會能够經由速的政 

治解決，在印度尼西亜實現和平和正義。如果 

斡旋委員會具有其所需的權力，當事雙方所進 

行的談判就不致受到任何P且礙和破壞，這一帮 

已經由美阈代表着重說明。 

在進行sfe判;35求政治解決的時機成熟以 

後，當事雙方應该可以在互相信任的筌叙中舉 

行會叆，不致有任何猜疑，在這個時候，健全 

的政治手腕當可以產生美滿的結果。所以，當 

事雙方不應該事先阻礙公正的全民決的結果。 

在爪哇西部發生的事件就是實例之一。在馬都 

拉舉行的所謂全民表决，和在栖水成立束爪哇 

阈的企圆都是其他實例。最後這一次企圖發生 

於Renvil le協定签訂的一個萆期之內。 

荷蘭代表主張不究旣往，他說殖民地主義 

ti成過去，荷蘭政府希望各方面共同合作。我 

們也希望共同合作。本人已經說過，我阈政府 

已經依照休嘁協定的規定，將軍隊二萬從敏後 

"零星"估地撤 iS。不伹如此，度尼西亜鰱理 

Mr Mohammad Ha t t a 在 致 Mr van M o o k 的 

信内，曾本十八項原則的精神，表示印度尼西 

亞#和阀願啻參加組織臨時政府。可是荷蘭對 

Renville協定自作片面解釋，企圖在馬都拉 

東瓜哇IB西爪哇成立國家的事實，使我們深感 

憂盧。這種，L、理勢將影響到將來舉行的談判， 

如果安全理事會能够提伊if耍的保證，以滅輕 

我們的憂懼，我們實非常威激。 

最後，本人顚意特別向代表亞洲兩大國豕 

的中國代表和印度代表致謝。他們有爭取自由 

的經驗，所以在他們的陳述中對於我們的奮鬥 

有很自然的了解和同淸。從這一點看來，可見 

亞洲各國過到重耍問題時是能够聯合一致的。 

Mr L O P E Z ( 哥 侖 比 亜 ） 法 阈 代 表 說 

jû,各方面對於斡旋委員會的工作和該II員會 

所得到的成賴曾多所評論，本人對於這一TO 

表同意。我們也許可以補充一句從某一個角 

度來說，各方面對斡旋委員會的稱許已餒很 

多，同時對於委員會工作方法多所批評者亦不 

乏人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鼴代表〔第二 

四九次會遴〕和良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代表〔第二五一次會議〕批評斡旋委員會工作 

和殖民國家在東南亜所採取行動時，說話決不 

能說是有絲毫吝措之意。 

本人願意表明，本人也非常佩服斡旋委員 

會的能力。本人规經躊躇，方始勉强決定對主 

席的提案〔文件S/678 〕 一 這 個 提 案 不 過 是 

一 件 邊 , 的 提 案 — — 狻 表 下 面 這 些 可 能 被 爲 

對榦旋委員會工作或委員會立場有所不滿的幾 

點意見。 

本人在未！&聽各方面對這項問題發表陳:ê 

以前，特別在未!^聽理事會主席在第二四九次 

會^就他的提案發表 f見以前，本來不打算對 

這項問題發表會見。理事會主席當時說 

"本人願請安全理事會特別注意^決 

叆草案的最後一段。該段規定由安全理事 

會櫞續保持控制。我們在1^段內請赏事 

雙方及斡旋委員會將謀求印度尼西亞問題 

政治解決的進展淸形直接A知安全理事 

會 。 " 

—直到現在，我們tt ,有沒有接到關於幹 

旋委員會工作進展if形的淸報呢？安全珲事會 

J?來的意a是不是在斡旋委員會未向理事會提 

出已成爲事實的解決辦法——大部份靠武力造 

成，違背安全理事會意旨，而且違背憲章原則 

的解决辦法̶̶MHif»不乂將工作進行it形報 



告 安 全 ï ! P l î 會 ？ 事 在 & 么 幾 個 月 ， 我 們 

於斡旋委M會所進行的工作，委!^會的工作It 

形和所遭xfi到的困雞，以及安全理事會對於所 

發生的不同淸勢有何tf見等等，全無所知。 

斡旋委員會是《鎪橾的一個機構呢？斡旋 

委H會J2_不是安全理事會的代理機構或附屈機 

構？旣，々安全Ï1事會的機構或代理機關，斡 

旋 委 M 會 不 是 應 隨 時 將 工 作 淸 形 向 安 全 理 

事會B，細報告呢？這是很—ft耍的一观，囚;f%?Jc 

們_6： 知道孜們現在是否應授權幹旋姿員會 

在同様的It形下閲始進行第二期的工作，抑戊 

採取其他途徑。如果我們钌細反省一下，本人 

認爲5Ï重耍的一嘴是我們現在正在创立一種 

很重耍而且老»說也很危險的先例。 

本人現在沒有時間去翻閱關於這個問題的 

，紀錄。可是，安全理事會^^立；^委員會的 

決 案 〔 S / 5 2 5 II〕有如下規定 

"安全理事會， 

"決41爲當事雙方擔任斡旋，依照 

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理事會決議案〔文件 

8/459： ( h ) 段 的 規 定 ， 協 助 ^ 求 S 項 ， 

iiii的和平解決。理事會表示如經當事雙方 

請求，願經由珲事會委員會，協助雙方 

求解決，該姿員會應由理事會理事阈三國 

組成，當事雙方各選一阈，其餘一國由所 

出 的 兩 阈 指 定 之 。 " 

所以，從這一难看來，斡旋委員會顯然是 

安全理事會所^的姿員會，而不是組成該委員 

會的安全3SP事會理事國的委員會。難道出席^ 

3^*4會的安全理事會理事阈也和理事會,他理 

事闕一般，不知道该委員會正在進行何種工 

作？本人認爲這是一項極端重耍的問題。 

關於避開安全理事會戊避P《聯合阈的問 

題，我們聽到許多見，從報章方面，我們也 

m到許多文苺一據本人的了解，大都不以爲 

然。本人不知道在本人現在所綸的IS勢發生 

時，我們能不能够說安全理事會覺得各方面故 

# 避 閲 理 會 ， 也 不 知 道 用 這 兩 個 字 是 否 正 

當，更不知道我們是否應該說安全理事會爲人 

所 撇 開 忽 略 遺 忘 或 抛 棄 。 本 人 對 於 英 語 的 

了解不够透澈，不能够肯定指出用什麼字最爲 

恰當。可是本人認爲這種事態的發展是很可遺 

慽的，而且這種If勢;3ê不足以提高本組耩的信 

眷，而且無論以任何撐準來衡量，這種It形也 

不能令人滿意，對於安全理事會的各非《H匸理 

事國自更不待言。 

我們知道，安全理事會非",住理 

民 地 事 務 和 强 權 政 治 都 沒 有 " 麼 經 驗 ， mm 

於世界各地所發生的It勢也不太了解。我們之 

在這裏，龙不足因爲我們對於這些事有深刻的 

認,($，也不是因;^我們能够就各種淸勢的解决 

提 出 仔 何 具 體 建 i » i。 我 們 都1不 那 大 ， 認 

我們有好好討論這些問題的能力;31據以進行 

ft論的淸報。 

我們之所"^權耍求或請求各方面向我們 

作 詳 細 報 唯 一 的 根 據 也 許 是 各 方 面 使 我 們 

相信孜們旣是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或本組織 

的會141»33， 們具有平等的地位，而且當選了 

出席安全理事會兩三年的會員阈，自^應^有 

代表全組織一而不是代表本一一狻阈言的機 

會。我們之所以能够在這裏發言，也許是因爯 

憲車本來有创立新世界秩序的準備。雖然憲章 

充份顧及所謂"已有的"舊秩序，安全理事會 

的非常任理事國却極接近憲章希望創立的新秩 

序的條件，因爲非常仟理事國往往:iè不具有大 

家都知道足可g I起世界各地武裝爭執或衝突的 

條件地位或厚此薄彼的關係。 

因爲這種理由，縱然我們對於印度尼西亞 

Wit勢知道#很少，縱然我們不能够提出任何 

具,>â，本人認爲所有理事圃都嚿該從代表 

安全理事會探取行動的這個委員會方面獲得同 

樣的If報。據本人的意見，我們if須明確斷定 

本人對於這一难的會見是否正確，同時並斷定 

在這兩個標準中,將來應^以何爲根據。 

拿目前這個問題來説，在斡旋委員會吿iiJf 

我ff3雙方已經締結協定以前，我們封於委員會 

工作的;dlfi^lf形一無所知，據本人的看法，我 

們當然亦可能樽到相反的通知，就是說斡旋委 

員會的工作已吿失敗，而在這兩種It形之下, 

安全理事會都沒>|對這項問題表亍會見的機 

會。這種辦法難道最有利於本組織嗎？本人認 

爲，不如此。 

大槪在六個月以前，安全理事會通過一個 

決議案。本人願意靖安全理事會注意這個決pi 

案〔文件S/459 〕 。 ；;̂ 決議案的規定如下 

"安全理事會， 

"察悉荷蘭及印度尼西亞共和阈軍隊 

尙在進行之%fe事，深表關切， 

" 促 請 當 事 雙 方 

" ( a ) 立 卽 停 止 戰 爭 , 

" (b )以仲裁或其他和平方法解決爭 

端 ， 3 ^ 將 求 解 決 的 進 展 通 知 安 全 理 事 

會 。 " 



大 槪 在 一 個 月 以 後 ， 安 ^ 事 會 又 通 ^ 幾 

個 決 議 案 。 本 意 請 安 ^ 事 會 注 意 這 幾 個 

決-8案的規定。其中一個[：文件S/525 I 〕有 

如下規定 

" 査 安 全 理 事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八 月 

一 B促請荷蘭及印度尼西亜共和國立卽停 

止戰爭， 

"査業已收到荷蘭及印度尼西亜共和 

國政府來文，報稱停止戰爭的命令業已發 

出， 

" 復 査 宜 採 取 步 驟 ， 以 舰 爲 停 火 

並造成 

聽到戰事終於停止的涫&，使我們非紫快 

m，本人靱爲我們大家對於這事都應該覺得高 

典。可是,戰事終止的經過，停火命令在數月 

以後方m雙方所遵守的事實,和所以有這種 

事實的,因,則又是另一囘事。本人還IB得9 

在開始就這項問題進行 I t論的階段，大家》 

端快墩，因爲我們認爲這項問題是一種考驗， 

所以在當事雙方同電報吿業已按照安，事會 

耠的指示採取行動的時侯，我們都相信戰事已 

鋰停止。我們認爲這一次可以向世界宣布，安 

全理事會W命令業已爲有關方面所遒守，所以 

事實上，Jt形並不如此。接連好幾個月， 

戰爭、殘殺、和財產的破壞騸績不停。也許由 

於這種谤形，斡旋委員會最後所得的成功更見 

重耍，更値得嘉許。可是，本人不能說本人因 

此覺得快敬，也不能說本人認爲世界人民因此 

深费高典。同時本人靱爲,如果我們和世界人 

民 可 以 關 於 這 項 問 題 的 淸 報 ， 結 果 也 

不會比現在所得到的更壞。法蘭西代表咋天表 

示〔第二五一次會議〕贊成斡旋委員會已往所 

猓取的謹愼態度。如果本人沒有誤解他的意 

見，他似乎認爲將這些問題公開發表或動員世 

界輿論而不用武力去促成早日解決有小題大做 

之嫌。在本人盼鹉法阈代表發言時，本人不禁 

,這兩種方法究竟孰好孰壊，新大隆闺家一 

向主賬採用公闢發表和利用輿論腥力的方it的 

見解是否完全錯II。這種方法JI:拉丁美洲阈家 

通1^採用的方法，我們認爲這種方法至今爲止 

對我們極有好處。 

在本組耩成;ft之際，各方面的見解也大致 

相同。我們常聽說，大會是世界性的市R食 

議，可是現在有人吿訴我們關於這些識判，M 

好少說話。而且有人間接表示，接受斡旋委貝 

會的請求，准許它將所提建議公開發表，有小 

題大做之嫌。本人認爲我們如果希望有一個 

" 世 界 一 家 " 自 ， 如 果 希 望 全 世 界 都 參 加 這 

個組耩，我們便應該遇事直吿全世界，准許全 

世界參加討論，使我們的決定有受世界輿論影 

可是，本人在開始發言時說過，這些都不 

過是從旁評論的意見。根據有人所提出的標準 

來說，以上許多點大槪都是不提出的，本人 

浪費了安全理事會許多時間，深覺抱歉。可是 

本AJ^以 耍 參 加 這 次 f t論 ， 還 有 另 外 一 種 理 

由。本人這裏有一個"哥侖比亜代表團大槪耍 

提出的"加拿大決議草案修正案，據說澳大利 

亜和印度尼西35代表圑對這個修正案已經表矛 

阏意。原文如下 

"睛斡旋委員會以斡旋人地位繼鎮向 

営事雙方提供協助，並於其認爲有助於當 

事雙方和平解決爭端時，自動向當事雙方 

提出建議，並將之公開發表。" 

哥侖比亜代表團同人曾經研究過應否對主 

席所提决議草案提出修正的問題，可是我們並 

未和任何人W論過修正案可能探用的字句。我 

們並未討論到修正案,各方面也未徵求過我們 

的意見，我們也未授權將該提案作爲哥俞比亜 

代表團大槪會提出的修正案，分發各代表圑。 

甚至也沒有人問過我們能不能够同意用本代表 

圑的名義，有如這個文件的If形。 

某一位同人向本人解釋說，這個修正案是 

非正式分發的。其實並沒有很大分別。本人不 

顚意對這一點有所評論。本人顔請安全理事會 

各理事自己加以决定。這件事m可說明本人何 

以在今日特別注重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阈的 

地位。可是，本人顚意再請安全理事會注意 

修正草案裏面的一兩點。修正案的原文是 

"婧幹旋委員會以斡旋人地位碟績向當事雙方 

提供協助，並於其認爲有助於當事雙方和平解 

決爭端時，自劻向當事雙力提出建議，並將之 

公 開 發 表 。 " 

不知道是不是本人過於謹愼，過於精細 

了，可是,這個決議草案似乎表現出一種斷铯 

斡旋委員會和安全理事會間關係的麹勢，這種 

趨勢是本人不敢苟阆的。我們不但不贊同安全 

理事會的委員會可以自己負責自己做主行動的 

趨勢，而且認爲各委員會一經派定;^安全理事 

會的機構,它們的行動就應該由安全理事會負 



責。本人認爲我們瞜該切實認淸這一點。我們 

餺爲這種個別行動的趨勢,這種各自做主不交 

給 整 個 理 的 趨 勢 ， 等 於 敗 壞 本 組 耩 的 

絲一。本人雖極不願發表這些意見，但認爲不 

妨予以指出，因爲本人覺得這也就是全世界人 

民的顚望希望本組耩能够依照原定計劃，爲 

全世界的繭利-一而不是;^任何一個園家或少 

黻國家集圑的利益一顧及不僅爲各小阈抑且 

大小闺家一致贊助的憲章原則和目標，而努 

力工作。最重耍的一點，也就是我們顔意着重 

翻的一點,就是我們凡有行動，都應m依照 

本組耩的原則和目標，用本組耩的名義，爲了 

本 , 的 繭 利 。 

拿這個問題來說，本人認爲印度尼西亞人 

民向我們提出這個問題，對我們表示信任，這 

是極不平常的，極値得注意的。本人希望每一 

個人，尤共是所謂弱小民族和阈家，對於本組 

iiê^J"̂ 託這種信U^、o可是，同時在安全理事會 

方 面 也 應 該 有 一 種 相 , 態 度 。 我 們 應 該 有 値 

得爲人所信任的表現。我們須盡力所能及， 

向請求我們幫助和對我們表示信任的人民，瞪 

明他們的行動並沒有錯課，證明他們並未走入 

歧 途 ， 證 明 他 們 請 求 安 全 理 事 持 正 義 ， 維 

護和平及安全之舉，是有利而無害的。可是， 

正義有各種不同的解釋，所以一般人久已同意 

主持正義的一法是利用輿論的腰力。也因爲這 

種理由，所以本人在每次發生爭執的時候,都 

極 力 主 張 採 用 旨 公 開 的 辦 法 。 

在未撇開這一 1*、同頭討論主席以加拿大 

代表團名義提出的決遴草案以前，本人耍指出 

f卩度尼西亜代表在本日所發表的陳述中，明白 

表示該決議草案:ÎÊ不如我們所想像的圓滿。印 

度 厄 西 亞 代 表 國 說 得 很 淸 楚 ， 舉 出 種 種 理 

由，本人認爲這些理由足可證寊我們從斡旋委 

員會一部份委員所聽到的會見。本人願意着重 

指出這一顒，因;^雖然基本上本人認爲封這項 

問題來說，印度厄西亜人民的耍求最應該儘先 

考盧，可是，我們可以指出一件事實，以證實 

此種耍求不無理由斡旋委員會對於曾受一部 

分人批的委員會工作和態度，曾向安全理事 

會明白表示希望在這方面有更大的權力。斡旋 

委員會的委員曾明白表示他ff3希望有向當事雙 

力 提 出 並 公 開 發 表 • 議 的 權 力 ， 本 人 還 聽 到 

有人也主張應授權斡旋委員會得協助當事雙方 

對 謀 求 解 » 法 的 政 治 條 件 加 以 解 釋 。 

m於這本人顚意再發表若干意見， 

因爲本人認;^這也是一項極端重耍的問題。自 

îura開始討論這項IS1題以來，荷蘭代表和安全 

理事會一部份理事阈始終封安全理事會是否有 

權fft論這項問題一《表亍懐疑。哥侖比亜代表 

國認爲安全理事會是有權處理這項問題的，因 

此，哥侖比亜代表圑贊成由安全理事會設立委 

員會之i^，這項辦法爲安全理事會某一常任理 

事阈所否決〔第一九四次會議〕。本人不顦舊 

事重提，重新對這項問題加以討論，可是本人 

越爲我們應該注意一點我們後来並未設立安 

M事會委員會，而設立了斡旋委員會。這是 

荷蘭政府所希望的。 

斡旋委員會已往並未將工作進行淸形報吿 

安全理事會。現在該委員會提出一個報吿書， 

該報吿書正由安全理事會加以審議。本人提W 

一點斡旋委員會是否鳙認爲此後可以以同一 

方法進行工作，抑或應以安全理事會所設委員 

會的地位，處理事務，經常將工作進行It形向 

理事會報吿一本人認爲第二種辦法是正當 

的 。 此 外 ， 還 有 一 點 , 就 是 在 斡 旋 委 員 會 獲 

致 桔 果 以 後 ， 在 所 訂 協 定 已 經 有 執 行 需 耍 

時,安全理事會關於執行協定問題的權力是否 

仍有疑問，而且在新It勢發生、當事雙方另採 

新 立 場 安 全 理 事 會 闳 此 而 負 擔 新 責 任 的 時 

候，我們是否仍須保持在開始時所有的傭受限 

制的地位。 

舟侖比亜代表圑仍準備封主席所提出的決 

議草案提出修正，可是我們在未正式提出修正 

案以前,同意先聽取安％a事會各理事對本人 

力 辚 所 提 # ^ 的 意 見 。 

修 正 案 的 大 意 如 下 安 ^ 事 會 請 営 事 

雙 方 （ 1 )利用斡旋委員會的協助，設法早曰 

切實執行雙方業已同意的政治解決基本原則， 

i 2 )借重委員會的服務，以解決雙方因此等原 

則的解釋或實施而發生的任何爭執，並請榦旋 

委員會（1)以其認;^最適當的方法，瞜績協 

助當事雙方達成上述目檫，（2 )經常將共工作 

進 行 淸 形 向 安 全 理 事 吿 。 

在聽取各方面就本人以上陳述發表意見 

後，本人當可將以上各點作爲修正案正式提 

出。 

Mr F O R S Y T H ( 澳 大 利 亞 ） 本 人 得 到 

這個機會，再對印度尼西亜問題發表會見，深 

覺感謝。安全理事會各理事都知道本人在第二 

四八次會議所發表的陳述，是在本次辯論的初 

期發表的，在那個時候，主席所提的決議草案 

還未開始成爲理事會計論的伊咪。如果主席允 



許，本人願智根據各方面所發*；的意見，§m 

決草案加以討論。爲了這個目的，本人願意 

將本人認爲參加討論的代表大部分皆表贊同的 

若干重耍啻見遂一指出。 

第一，大部份發言人對於停火命令已經因 

休戟協定(：文件S/649,附錄拾壹〕的簽訂而 

開始貪施，W及當事雙方已對謀求政治解決的 

途徑達成協pi兩點，表亍欣慰。大部份發言人 

曾經表亍，他ff3非常重視斡旋委員會的工作， 

沒有該委員會，這些結果一定無法獲致。上述 

备點已經表^於這個決議草案之內。 

第二，多數發言人也指出，當前仍有若干 

困難，（ft且性質重，有使談判陷於失敗的危 

險。因爲這個理由，所以決定斡旋委員會應櫞 

績工作，而且該決邁草案請當事雙方和斡旋委 

員會將;3^求政治解決的If形直接報吿安全理事 

會。 

這 次 辯 論 的 第 三 種 特 點 是 有 相 當 多 的 

人8g筲斡旋委員會的任務可予慷大。據本人所 

知 ， M r Justice Kirby在第二四七次會議提 

議 斡 旋 委 員 會 不 等 待 當 事 雙 方 請 求 ， 可 逕 

向當事雙方提出具體建41,並於其餽爲適當 

時，得將此項建••i公開發表，這項提案未爲 

任何人所反對，若干發言人甚且表示贊助。一 

部份發言人希望在決議草案內加入這項規定^ 

丼他發言入則認爲不if多此一舉，因爲該委員 

會已有權擔負這項任務，今後儘可正式提出建 

mo該委員會以前早就非正式提過建遴。 

法蘭西代表顯然原則上並不反對斡旋委員 

會執行這種任務。法國代表曾在第二五一次會 

«41中發言，本人這裏有該次會議的速記紀錄 

一t9^，關於這項建議，法國代表說過以下這段 

話 

"據本人的,見，3k們所能採取的唯 

一步驟是a榦旋委員會有決定其工作方法 

的絕對自由。如果委員會將來認爲應該摒 

棄至今一向依循的途徑，改用其他方法， 

斡旋委員#的澳大利亞代表當有提出這種 

辦法的機會，委員會定將加以審議。" 

這就是法國代表的意見。 

本人因爲兩種理由，認爲我們應該將這項 

建列入該決議草案之内，或以其他方法，明 

白表亍安M事會 也認爲斡旋委員會應有執行 

這種職務的權力。首先，這項建議是由斡旋委 

員會的委員提出來的。該委員會對於這個問題 

的各方面，都有透徹的^誠，對於當事雙方的 

*L、理知道得无其淸楚，這是極端重耍的一骷0 

據本人的了解，該委員會的三位委員都同會原 

則^"接受這項建議。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對於 

委員會委員所提出的任何建41都應加以鄭重 

考盧。安全理事會:m未對這項極端祓雜的淸勢 

加以詳盡的硏究，事實上也斷難辦到這一點0 

所以，安全理事會if須信任該委員會，而且多 

數代表已經表亍他們認爲;;^委W會是可以信任 

的。斡旋委員會所完成6§工作大部份已經由他 

們核准，並得到他們的信任。安全理事會如果 

不願意直接對所有問題採取行動，則須對該 

委 員 會 表 信 任 ， 接 納 擴 大 委 員 會 職 務 的 請 

求，只耍斡旋委員會的^質Jè未因此項請求而 

有所改變。 

這是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嚿該接受這項建 

pft的第一種理由。第二種理由是協定W執行似 

乎已經在印度厄西亜引起困難。丼中一部份 

困難業經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在本日上午提 

及。據本人的眘見，該委員會應該有防範發生 

困難的權力，使它能够在雙方的分歧意見和所 

發生的障礙尙不致妨考政治原則或休狨協定的 

順利執行的時候，預先採取行動。本人方镄說 

過，困難似乎巳經發生。舉例來說，據本人的 

了解，若干問題目前已經引起困難。二月十五 

日的消g也許已爲安全理事會所注實，據稱印 

度尼西亞共和國總拜曾正式請求荷蘭當局取消 

原定在二月二十三日——就是後天——舉行的 

關於西爪哇問題的會41。 Mr Sastroamidjojo 

在本日早晨發表陳述時，表明該會議事實上並 

未取消。 

據本人的了解，其中所涉的是一項極端嚴 

重的問題這就是在211判對象的領土內，成立 

新國家的問題。中國代表在第二五一次會41曾 

對在政治原則規定爲談判事項的領上中成立新 

國家之舉是否得當一點説明其所持立場。本人 

力儳所提到的二月十五日0^報導又稱，共和阈 

耱理表亍願,參加臨時聯邦政府一據稱荷蘭 

方面,提早成立臨時政府的計劃。根據印度尼 

西亞共和國代表今天所說的話，本人揣想這項 

請求3^未爲荷蘭方面所接受，而且臨時聯邦政 

府卽將設立，其中大槪不會有共和阈。不論拒 

絕接受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的請求是根據什 

麥理由，這項問題似乎是在政治厚則範圑之 

內，而且是斡旋委員會和安全理事會所關切的 

問題。 

如 果Renvi l le協 定 範 圍 以 內 的 這 一 類 問 

題有引起困難或停頓狀態的可能，那鹰，委員 



會應^有適當能力，在愼重考慮後向當事雙方 

提出建遘，不if等待雙方請求。 

共和國代表在第二四八次會中提到:It敛 

問題。在賀易力面所應商訂的辦法是一項異常 

棘手的問題。這項問題一向是引起困難和決裂 

的主耍因素，所以，如果委員會能够把握主 

動，在局勢尙未陷入決裂狀態以前，提出解决 

各項困難的建遘，這種辦法賁在是促成公正永 

久解決的主耍因素。 

本人所以提到這些問題，其用意在Bft明也 

許現在已經發生了當初預料的困難。這類問題 

勢將仗委員會的智謀耐,L、和諜求解決辦法的 

能力，都遇到最嚴厲的考驗。委員會已經有値 

得注實的成就。它已經得到安全理事會多數理 

事的稱許。可是，它需耍有效率更高的工作方 

法。委員會今後的工作不應該受到任何牽制。 

委員會可以在不改變其14質的淸形下，更迅速 

地採取積極行動。安全理事會顯然希望儘速獲 

致公正的永久解決，所以，理事會應;ili將實現 

此項目標的方法授予斡旋委員會。 

本人ES爲應依8? Mr Justice K i r b y 所 提 

的建議，在這個決議草案内加入一©。如果澳 

大利仍爲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國，澳大利亞代 

表定將提出這項提案。據本人的意見，安全理 

事 會 顯 然 認 爲 斡 旋 委 員 會 今 後 是 否 不 等 待 

當事雙方提出請求，得在愼重考盧後向當事雙 

方提出協助其達成政治解決的建議，並將之公 

開發表一點，是應由该委員會自行決定的事 

項。我們方辚從哥侖比亜代表方面所聽到的建 

遴，似乎已經說得很淸楚。 

本人願章順帶指出關於提及這項建議的 

一件案文，似乎略有，。據本人所知，以上 

所提及的幾個代表圑並未HT妥任何肯定的提 

案。可是關於所涉的M則，哥侖比亞代表和本 

人無任何相左意見。從印度尼西亜代表圑所 

發表的陳述看來，本人覺得印度尼西亜代表團 

也認爲斡旋委員會應該有權提出建達，並在其 

認爲適當時，將之公開發表。本人認爲如果有 

人正式提出這項提案，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一 

定認爲這是協助斡旋委員會完成其重大任務的 

措施，樂於予以贊助。 

主席這項問題關涉斡旋委員會在荷蘭政 

府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不久卽將繼績舉行 

的直接？炎判中的職務和權力。同時，這一嘴曾 

經由澳大利亞、哥侖比亜及其他代表提及。本 

人認爲對於如此重耍的問題，安全理事會應；;^ 

有對具體提案發表,見的機會。關於這一點， 

本人願t指出，雖*^若干代表曾經表亍可能對 

我們現在所審的决遴草桊提出修正，可足， 

安全理事會至今仍未收到有提付表決可能的任 

何具體修正。 

Mr A R C E ( 阿 根 廷 ） 本 人 完 全 同 會 現 

時所審遴的決草案，這個决議草案規定贍艇 

績進行初步結果如此俊良的談判，直至荷蘭和 

卩!)度尼西亞共和國獲致和解決而後已。對於 

任何類似的决議草案，本人都願表贊同。這就 

是本人所以贊成該提案的原因之一。 

有人請求明文規定擴大委員會的權力，本 

人;S爲這是不耍的。關；6%£̶％，本人同W 

法蘭西代表的意見，但同時本人也不反對在可 

能範圍內將最大的權力授予;;^委員會。據本人 

的意見，任何斡旋委員會戊機關都有履行其任 

務所需的一切權力̶̶我們知道這種委員會 

的任務爲何這就是在問題發生時，爲當事雙 

方出任斡旋。所以，據本人的了解，斡旋委員 

會有完成其任務所需的一切權力，因此並無 

存決議案內明白規定其權力的需耍，但同時， 

本人也不反對將各項權力加以明文規定。 

有人說，某一方面爲獲致所訂解決辦法， 

較另一方面曾作更大讓步，我們因此可以得到 

一種印象，就是這種淸形可能引起爭執，甚至 

可使當事雙方的分歧意見更加尖鋭化，重新引 

起戰爭。本人認爲,在達成協議«後，最好不 

咎旣往，僅以將來爲重。不錯，某一方面所作 

的讓步，也許較另一方面爲大，目前的結算也 

許不利於印度尼西亜共和國。可是,本人願奮 

向安全理事會指出，特別願畲向印度尼西亞人 

民的代表指出，印度尼西亞的獨立是有利於印 

度尼西亞的項目，在總結算的時候，單是這一 

項目，便足以抵消其以前所作的一切讓步而有 

餘。我們也許可以在這裏提出一句老生1B談 

經濟不獨立，卽無政治獨立之可言。可是，關 

於憲章所揭橥的民族自決原則，本人顔曹提請 

各 方 面 注 意 以 下 事 實 在 未 達 成 政 治 獨 立 以 

前，經濟獨立亦M法M現。這是最基本的原 

則。印度尼西亜人民在獲致政治獨立以後，卽 

可實現經濟獨立的目標，卽可享有這個得天 

獨厚的地IS所出產的煤油橡皮和糖，這就是 

說，印度尼西亞人民卽可搌有;厲的一切物 

產。這種淸形，世界史丄已發生多次。 

所以本人認；^，如果經由這項協定，印度 

尼西亞人民可以得到他們所求的獨立，安全 

理事會便嚿;;^儘量予以赞助，對於某一方面爲 

達成協》i曾作更大譲歩一帮，不乂斤斤計較。 



最 f i耍的一點是協議業已成，和平 IS^已 

m,印 尼 西 亞 人 民 卽 將 狴 《 ‧ } 13由。海牙政府 

—荷蘭女王一宣布 

" 殖 民 地 制 度 " 已 成 過 去 ， 這 種 制 度 已 吿 結 

朿。本人雖不知這一句話是否適用於M界， 

伍本人所知道，本人所蹦切的一m&如果"3 

協定所指的政治解決能够達成，艄民地制度將 

不 在 於 荷 展 朿 印 度 ， 印 度 尼 西 亜 人 民 所 抱 

持的願望和我ffîl依據憲章然具有的願望一 

卽凡有自治能力、有決定自己前途之能力的民 

族，鹰iï行自決一就可因此實現。 

此外，闥於印度尼西亜代表請求提供執行 

協定的保證一喷，印度尼西亜代表大可安心, 

m度尼西亜方面定將獲得此種保證。其理由 

是 不 但 海 牙 政 府 曾 公 開 表 示 接 受 此 種 諒 解 

—本人相信荷蘭代表一定不至於違背荷蘭政 

府所表示的意ffiu而且因爲有現時ïr施的决《a 

案和目前尙在起草的决議案的規定，荷屬束印 

度的淸勢今後將爲安全理事會密切注意，上述 

保瞪定不ifc®入所忽略。 

因爲上述理由，本人將投禀贊成主席所提 

出的決41草案。旣然印度尼西亜典荷蘭政府業 

已獲致協議，本人再促請印度尼西亜代表艇敏 

作進一步的2fe判，因爲它們已往所依循的遼 

• 路 係 以 政 治 獨 立 爲 , 目 標 ， 在 政 洽 獨 立 

達成以後，所有其他一切定將如聖餒所說的， 

" 都 耍 加 給 你 們 了 " 。 

本人希望這幾句話能够使印度尼西亜代表 

、安，能够去他封提供保障問題的憂盧，因 

；ft斡旋委員會絕不致缺少me方法。據本人的 

意見，斡旋委員會經由其所提伊的斡旋服務, 

卽町獲得其所需耍的一切權力0 

因;^上述理由，本人將投蓼贊成主席的提 

案。 

主席現在時間已經很晚，本人認爲安全 

理事會不如宣布休會。至於我們應該在什麥時 

候再繼镄討論這項問題，則尙待決定。我們可 

以在本B下午或二月二十六a上午繼鎮進行計 

論。 

有人提pII在二月二十六日上午繼績進行ft 

論。如無異41,安全理事會宣布散會，並決定 

在 上 述 曰 期 繼 謝 論 。 

Mr V A N K L E F F E N S ( 荷 蘭 ） 請 各 位 

原^，如果安全理事會决定在二月二十六曰再 

開會，本人極希望説幾句話，因爲本人認爲爲 

了公平起見，當事一方旣然在本日得到機會， 

在現階發表他所欲發表的意見，那末荷躕乂/ 

面也應該有這種機會。 

本人將力求節短，本人願昔遵守以前所宣 

佈的政策，在本次辯論中，決不作不耍的討 

論，因^本人U在不願破壊幾經困難方始造成 

的和解和誠意空氣。當然，這不是說本人完全 

同意各方面在理事會內所發表的每一嘴意見0 

於蘇維埃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烏克蘭蘇維 

埃it會主義共和國代表所提出的長鎗刻毒的訴 

狀 , 本 人 赏 在 不 能 封 其 中 一 句 一 字 表 同 意 。 

其他發言人所發表的,見，雖未盡;^本人所同 

意，可是，本人盘得不能完全忽略不提的只有 

一m這就是印度代表所提到的一點。 

印度代表在第二五一次會議說過幾句話。 

從這幾句話看來，似乎他認爲本人業已相當接 

受了 Mr Justice Kirby所提應授權斡旋委員會 

提具建議並將之公開發表;^議。本人恐怕印度 

代表對於這一啤殊有誤解。第二四七次會議的 

會議紀錄载明，對於Mr Justice Kirby所 提 的 

建議，本人不^提醒那位博學W法官，該委員 

會儘可處理任何斡旋委員會所能擔任的工作， 

伹不應超越這個限度，更具體地說，它不能改 

變它本身的性質。本人所說的話不》0如此。 

可是，在答覆了印度代表所發表的意見以 

後，本人不得不作進一步的討論。Mr Jus 

tice Kirby所發表的意見，可以分爲兩部份 

第一，該委員會不if等候當事雙方提出請求， 

卽可向當事雙方提出建議，第二，在其認爲適 

當時，該委員會得將，議公開發表。 

對，我們沒並有任何固定不易的理由，反對這 

個斡旋委員會或任何斡旋委員會在未經當事雙 

方提出請求以前，在其任務規定的範圃内提出 

建議。這種辦法牽涉權宜問題、判斷能力和外 

交手腕，其目的始終在利用斡旋委員會視耍 

所提出的建議，促使當事雙方自動"~；*：人强 

調自動這兩個字一達成協議。斡旋委員會的 

目的自然應當如此。也許在某種,形之下，委 

員會提出建議的辦法，對於上述目的並無幫 

助。可是，在其他淸形之下，這種辦法也許非 

常有用。這一點臁該隨時由委員會自行決定。 

鼸 於 M r Justice Kirby所提出的第二項 

建議——卽委員會於認爲適當時，得將其所提 

建41公開發表，不必先經営事雙方諝求本人 

祇能够說，本人同意法蘭西代表意見，也認爲 



表的辦法，等於對當事雙方或其中任何一方施 

用輿論的颺力。本人認爲對當事雙方或任何一 

方使用壓力的辦法顯然和斡旋委員會的具正性 

賀相悖。 

本 人 與 M r Parodi 一樣, 

種方法，可以隨時把斡旋娄員會一不但是這 

一個斡旋委員會，而且是任何斡旋娄員會—— 

的工作公開宣佈，這兩種方法就是取得當事雙 

方的同意，或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吿害，然後 

由理事會依照其現，例，將該報吿書公開發 

表。<fa*人認爲斡旋委員會在未取得赏事雙方 

的同意之前，卽將任何文件公開後表的辦法， 

和該委員會的主耍性質相悖。斡旋委員會因爲 

其本身的性質，決不能强迫當事雙方接受任何 

決定，所以它_e:須處處留心，避免探取有强迫 

雙方接受任何決定嫌疑的歩驟。本人認爲這不 

伹是非常合理的邏輯，而且是非常良好的國, 

某幾位代表表示？^旋委員會應該握有仲裁 

棰力。本人認爲如果以仲裁權力畀予斡旋委員 

會，就等於取消了自動協議這一朶可貴鮮花的 

芬芳和jfè實的能力。據本人的意見，强迫當事 

雙力接受W解決辦法是沒有什鹰用處的，因爲 

這種辦法祇足以在將来引起緊張淸勢，甚至更 

壞的淸形。本人«切請求安全理事會不耍棵用 

這種辦法。 

本人潁意指出，仲裁和名符共實的榦旋委 

員會是a不相容的兩種槪念。換句話說，具有 

會 。 本 人 靱 爲 應 該 明 確 表 示 委 員 會 以 * ^ 有 

6^權力，已獲致如此美满的成就，因此我們反 

對委員會失去共現有的特質，而且這是爲了我 

們希望獲致的自動協議。 

本A®意簡略討論印度尼西55代表在本日 

癸表的意見。Mr Sastroamidjojo說荷蘭艇鎮 

隼備在西爪哇成立新的阖家。澳大利亜*表後 

來又說，共和阈耱理食婧荷蘭當局取消原定在 

西 爪 哇 舉 行 的 會 議 o 本 人 憨 爲 言 論 忽 略 了 

一點卽這種請求根本躭不應該向我們提出， 

因爲正如本人»前所說的一本人現在自述 

̶次，並特別着重强調一我們不顚在西爪哇 

或 任 何 皿 地 I S 煽 動 發 起 任 何 蓮 動 ， 可 是 

雖然我們非常堅决地决意遒守關於全民表決 

的原flij,但我們也阏等堅决地決意遵守斡旋委 

貝 飾 吿 書 附 錄 拾 蓥 第 : : : 3 » 雕 W 另 一 原 則 。 

該 項 原 則 說 " 茲 睐 解 當 事 雙 方 封 志 在 成 立 典 

LiDggadjati協定,則相符W政治組耩的民衆 

運動，皆不得阻止丼自由表達意見。" 

我們准許當地人民有絕對自由，因爲我們 

希望這些地IS現在和今後永遠有言論自由。本 

人認爲這是舆正的民主。本人在第二四七次會 

議說過，我們不顔意煽動，也不願意颳制任何 

民衆蓮動。這就是我ff!l的立場。 

承安全理事會給典本人這個機會，發表意 

m*本A®向各理事致謝。 

Mr L O P E Z (哥侖比亜）本A^:?;攙發 

言的時候，曾經表示我們顧意對主席所提的決 

議草案提出修K,但在未正式提出修正以前， 

我們希望有一個機會，聽取安M事會各理事 

所顔發表的意見。営時本人並大致宣讓本代表 

圑所欲提出的修正案內容。 

方饞主席說起過現時Pî^加拿大代表阒所提 

出的決議草案之外，尙無任何其他提案。旣然 

如此，本人顔意請問主席，我們是否必須再等 

一囘，還是現時便可以正式請求安全理事會 

審議我們的修正案。這個修ff案應S添列於加 

拿大代表所提決議草案最後一段之前。修正案 

〔文件S/682〕案文如下 

"00利用斡旋委員會的協助，設法 

早曰將業經其同意的31員治解決的基礎 

郷 付 薪 實 施 ， 

"(b)借重該委員會的服務，以解決 

雙方間因解釋或赏施此等,則而引起的任 

何爭執, 

" ( a ) 以 其 認 爲 , 當 的 方 法 ， 鼸 鎮 

協助営事雙方達成以JbM列的各項目標。" 

趿着就是加拿大決議草案的最後一段，原 

文如下 

圮西亜謀求政治解决的進展瞎形直接報吿 

理事會。，， 

主 席 安 M 事 會 現 在 所 審 議 的 決 議 草 案 

是本人SU加拿大代表的地位提出來的。本人現 

在願以加拿大代表的地位，向哥侖比亜代表表 

示無法接受他所提出的提案。本人現在m以安 

全理事會主席W地位，吿訴哥侖比亜代表他 

如願意，可將上述提案作爲一項修正，向安全 

理事會提出。請哥侖比亜代表表示他是&、顕意 



將這項提案作爲一項修芷向理事會提出，倘若 

如此，我ff3應該將這個文件分發與备理事，並 

將之作爲應該審piW項目。 

Mr L O P E Z ( 哥 侖 比 î g ) 是的，本人 

願意將這個提案作爲主席所提決議草案的修正 

案向安全理事會提出，共原因之一爲本人不願 

在這個決草案提付表決時，放棄投莩權。 

主席有人提議我們現在開始表決。 

Mr F O R S Y T H ( 澳 大 利 亜 ） 據 本 人 的 

了解，被邀參加ft論的國家，縱然不是安全理 

事會的理事圃，共所派代表得正式提出修正案 

或決1»草案，但該項提案如未經安全理事會任 

何理事提iâ,將不提付表決。倘若如此，本人 

願正式提出以下修正案卽在加拿大決議草案 

第三段之後加入以下一段 

"鼯爲斡旋委員會今後是否不必先經 

営事雙方請求，卽可向其提出建議，以助 

其達成政治解決，並於共餽爲適當時，得 

將上項建議公開發表一难，爲應由該委員 

會自行決定的問題。" 

夏先生（中國）本人願會從新 ft論主席 

來提出的宣布散會、並定期在二月二十六B 

上午再齄績討論的提議。鑒於方纔還有人提出 

兩項修正案，草率决定這項問題未免失當。本 

人個人認爲這是不妥的。所以本人提議散會。 

主 席 本 人 顚 意 諝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注 

意，就休會動議進行ft論的時候，任何和休會 

問題無關的意見都是不合程序的。 

Mr L O P E Z ( 哥 侖 比 亜 ） 本 A S 意 贊 

同中阈代表所猓的立場。鏖於主席曾經表示準 

備散會，並定期在二月二十六日再計論斡旋委 

員會的權力問題，本人尤共贊成中國代表的動 

議。主席有權准許任何人發表意見，所以他m 

許 荷 蘭 代 表 發 言 ， 荷 蘭 代 表 的 意 見 也 發 表 ^ 

了 0可 是 本 人 認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鹰 該 有 一 個 機 

會，在二月二十六日ft論這項問題。 

Mr G R O M Y K O (蘇維埃fflrt主義共;fP 

阈聯盟）本人也顔意簡略地 ft論這項實體問 

題。 

主 席 旣 無 異 議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在 散 會 。 

W論這項問題的下次會議定於二月二十六日星 

期四上午十時三十分舉行。 

(午1«>̶時五十分散會。） 

第二百五十三次會謠 

一四A年二月二十89 B星胡二吁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/^！^行 

主席 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(加拿大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亜、法蘭西、敍利 

亜烏克覷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阈、蘇維埃社 

會主義共和圃聯盟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 

阈。 

三 四 • 臨 B 

(文件S/Agenda 253 

( b ) 

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第一次 

提交安全理事會的每月工作進度報 

吿 書 （ 文 件 S/663 ) 。 

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第一次 

提 交 安 ^ 事 會 的 特 別 報 吿 書 巴 

勒斯坦治安問題（文件S/676 ) 。 

三五鲁通過議程 

議程通過。 

三 六 • 審 議 參 加 I t 論 巴 勒 

斯坦問邇的申請 

主 席 本 人 認 爲 在 安 M 事 會 開 始 討 論 議 

程所列項目以前，我ff!l應;先解決若干程序 

問題。爲使安全理事會取得最詳盡的淸報起 

見，本人相信安全理事會一定願意邀請聯合國 

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委 員 會 主 席 出 席 安 ^ 事 會 討 論 

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報吿 

窨的會議。 

此 外 , 祕 書 長 1 從 埃 及 政 府 〔 文 件 S / 

617〕和黎巴嫩政府〔文件S/618〕方面接到 

參加安全理事會討論巴勒斯坦問題的申請。 




